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GSM20、TD-SCDMA7、TD-LTE1.2、TD-LTE2、TD-LTE3.1期基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审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株洲分公司、湘潭分公司、衡阳分公司、郴州分公司、永州分公司、邵阳分公司、娄底分公司、怀化分公司、岳阳分公司、益阳分公司、常德分公司、张家界分公司、湘西分公司GSM20、TD-SCDMA7、TD-LTE1.2、TD-LTE2、TD-LTE3.1期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是为实现“宽带湖南，无线城市”的重要基础工程，本批湖南通信基站项目建设分设14个市州，项目内容含GSM20、TD-SCDMA7、TD-LTE1.2、TD-LTE2、TD-LTE3.1期基站建设项目共建设基站24609个，项目总投资305335.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184.79万元，占总投资的5.0％。本项目部分基站已建成。根据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编制环评报告表监测结果表明：抽测基站站址区域地面及周边环境保护敏感目标的功率密度最大值范围为0.01～7.68μW/cm2，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单个系统的评价标准8 μW/cm2，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公众导出限值40μW/cm2，综合环评结论及十四市州环保局预审意见，我厅同意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结论，拟同意该批项目建设。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要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对于路灯塔基站的建设，其站点的天线要尽量避免直对附近楼房居民并严格按照环评中提出的要求予以建设运营，严格控制各楼顶基站的安装高度和倾角，安装在屋顶的发射天线应确保公众人员可达处电磁辐射影响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对公众照射导出限值40μW/cm2的要求。天线主瓣发射方向应注意避免正对医院门诊及住院楼、学校教学楼和幼儿园等环境敏感目标。

2、基站机房应选用低噪声的空调和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降噪减振措施，对于楼顶的抱杆基站要注意在楼顶设立警示标志，应严防基站机房的噪声扰民，确保基站边界噪声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要求。

3、在市区主要景观建筑及风景区建设基站时，应优化基站的外观设计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减少对景观环境的影响。
4、进一步健全环保管理组织，设立专兼职人员负责环保管理工作。在网络优化调整、设备调整、周围环境敏感点发生变化或周边居民投诉时，应及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重点监测并对其基站做适时地调整。
5、对基站中的废旧铅酸电池，应按有关环保规定予以处置。

6、在基站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加大移动通信基站环保宣传力度，让公众正确认识无线通信及其电磁辐射，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7、工程竣工投入试运行后，应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到我厅办理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本批项目由十四市州环境保护局负责日常环境监督管理。

8、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分别送到十四市州环境保护局。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5年9月7日
